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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声声声  明明明明 

一、天津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

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

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天津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在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收购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天津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

行亦不违反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尚待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和天津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尚需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批准；

本次收购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已经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

其要约收购义务。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

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

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本次收购完成后，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将通过其境外全资子公司持

有天津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不低于51%的股权，成为天津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的

控股股东。此次收购，不影响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对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的

实际控制地位，也不影响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对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已做出

的承诺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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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释义释义释义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收购人、天津港发展、

本公司 
指 天津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显创投资 指 
天津港发展于香港设立并全资拥有的、用作持

有本次收购项下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天津港股份、上市公司 指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港集团 指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是天津港股份的控

股股东 

天津发展 指 
天津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是天津港发展的控股

股东 

津联集团 指 
津联集团有限公司，是天津发展的控股股东，

注册地在香港 

天津投资 指 
Tianjin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津联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在英属维尔京群岛 

津联创业 指 

Tsinlien Venture Capital Company Limited，津

联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在英属维尔京群

岛 

Leadport hl 指 
Leadport Holdings Limited，是天津发展的全资

子公司，注册地在英属维尔京群岛 

Learder top 指 
Learder Top Investments Limited，是天津发展

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在英属维尔京群岛 

本报告书 指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次转让、本次股份转 指 
天津港集团将其拥有的天津港股份 56.81%的

股份转让给天津港发展（天津港发展以显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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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资作为该等股份的直接持有人）的行为 

本次收购 指 
天津港发展通过显创投资受让天津港集团持有

的天津港股份 56.81%的股份的行为 

天津港集团境外子公

司 
指 

天津港集团拟于中国境外设立并全资拥有的、

用作持有本次股份转让项下的对价的全资子公

司 

《股份转让协议》 指 

《天津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及显创投资有限公

司与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天津港股份

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国有股份转让协议》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天津市政府 指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国资委 指 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商务委 指 天津市商务委员会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交所上市规则 指 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香港证监会 指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A 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元 指 人民币元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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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收购人介绍收购人介绍收购人介绍 

一一一一、、、、收购人基本情况收购人基本情况收购人基本情况收购人基本情况 

（一）天津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简介 

中文名称：天津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Tianjin Port Development Holdings Limited 

注册地址：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 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法定股本：500,000,000 港元 

主席：于汝民 

经济性质：外国公司 

控股股东名称：天津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主要在中国天津提供港口服务，包括装卸货船之集装箱及非集装

箱货物、集装箱及货物之堆放及储存，以及各类配套服务 

通讯地址：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8 号交易广场一座 3301 至 3302 室 

联系电话：852-28478888 

传真：852-28992086 

联系人：刘继成 

2、历史沿革 

1997 年，经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天津市政府通过资产划拨的形式，

以原属于天津市港务局（天津港集团的前身）的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与天

津港第二港埠有限公司两家港口运营企业以及其他四家境内企业在香港组建成

立天津发展。天津发展于 1997 年 12 月在联交所主板发行上市。200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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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发展于开曼群岛设立天津港发展，而后将港口运营企业资产注入天津港发

展。天津港发展于 2006 年 4 月在联交所主板发行上市。 

（二）显创投资有限公司 

中文名称：显创投资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Grand Point Investment Limited 

注册地址：香港中环康乐广场 8 号交易广场一座 3301 至 3302 室 

法定股本：10,000 港元 

主席：聂建生 

经济性质：香港公司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显创投资是天津港发展为本次收购目的而全资拥有的子公司，用作持有本次

收购项下的股份。 

二二二二、、、、收购人收购人收购人收购人相关相关相关相关产权产权产权产权及及及及控制关系控制关系控制关系控制关系 

（一）公司产权结构图 

天津港发展的控股股东是天津发展，天津发展的控股股东是天津市商务委的

全资附属公司——津联集团。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天津发展通过其全资子公司

持有天津港发展约 67.33%的股权。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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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与核心业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天津发展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核

心业务情况如下所示： 

企业名称 
天津发展持有或控制的权益

比例（%） 
主要业务 

滨海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100 投资控股 

Dynamic Infrastructure Limited 100 投资控股 

京悦控股有限公司 
通过 Dynamic Infrastructure 

Limited 持有其 100%的股权 
投资控股 

天津津政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京悦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其 83.93%的股权 
经营外环东路 

Golden House Resources Limited 40 投资控股 

China Mass Transit Development 

Co., Ltd 

通 过 Golden House 

Resources Limited 持有其

100%的股权 

投资控股 

天津快速（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通 过 China Mass Transit 

Development Co., Ltd 持有

其 24%的股权 

经营津滨高速公路 

天津津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通 过 China Mass Transit 

Development Co., Ltd 持有

其 24%的股权 

经营津滨高速公路 

津联集团 

天津市商务委 

100% 

100% 100% 

天津投资 津联创业 

53.21% 0.19% 

天津发展（0882.HK） 

0.69% 

Leadport hl  

100% 

67.32% 

天津港发展（3382.HK） 

Learder top  

0.00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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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天津发展持有或控制的权益

比例（%） 
主要业务 

天津津胡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通 过 China Mass Transit 

Development Co., Ltd 持有

其 24%的股权 

经营津滨高速公路 

天津津港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通 过 China Mass Transit 

Development Co., Ltd 持有

其 24%的股权 

经营津滨高速公路 

天津津飞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通 过 China Mass Transit 

Development Co., Ltd 持有

其 24%的股权 

经营津滨高速公路 

Leadport Holdings Limited 100 投资控股 

Learder Top Investments Limited 100 投资控股 

天津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通 过 Leadport Holdings 

Limited 持有其 67.32%的股

权 ， 通 过 Learder Top 

Investments Limited 持有其

0.008%的股权，合计间接持

有 67.328%的股权 

于天津港提供港口服

务 

天津天宫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100 
生产及销售纯净水及

矿物质水 

天津海河乳业有限公司 
通过天津天宫葡萄酿酒有限

公司持有其 40%的股权 
生产及销售乳制品 

恒名集团有限公司 100 投资控股 

王朝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恒名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其 44.82%的股权 
生产及销售酒类产品 

天津泰康实业有限公司 82.74 
机械设备产销及投资

控股 

奥的斯电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通过天津泰康实业有限公司

持有其 20%的股权 

生产及销售升降机及

扶手电梯 

天津市天发重型水电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通过天津泰康实业有限公司

持有其 34.01%的股权 

生产及销售水电设备

及技术咨询 

天津市百利天开电器有限公司 
通过天津泰康实业有限公司

持有其 29.56%的股权 

生产及销售高低压电

器设备及元件 

Santa Resources Limited 100 投资控股 

华燊燃气控股有限公司 

通 过 Santa Resources 

Limited 持有其 22.79%的股

权 

生产及销售石油气及

管道燃气 

天津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 资产管理 

海泰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100 投资控股 

海泰（天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通过海泰集团（香港）有限公

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投资及资产管理咨

询、房屋租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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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天津发展持有或控制的权益

比例（%） 
主要业务 

和平海湾（天津）动力电池有限公

司 

通过海泰集团（香港）有限公

司持有其 80.97%的股权 

生产及销售镍氢动力

电池及相关技术服务 

天津港津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83.93 投资房地产 

安基有限公司 100 投资控股 

美迅投资有限公司 
通过安基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投资控股 

东达投资有限公司 
通过安基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投资控股 

Ever Rise Holdings Limited 
通过安基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投资控股 

展旭投资有限公司 
通过美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其 100%的股权 
投资控股 

Lincon Investments Limited 
通过东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其 100%的股权 
投资控股 

君诺投资有限公司 
通 过 Lincon Investments 

Limited 持有其 100%的股权 
投资控股 

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 
通过展旭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其 90.94%的股权 

于天津开发区供应蒸

汽 

天津泰达津联自来水有限公司 

通 过 Lincon Investments 

Limited 持有其 91.41%的股

权 

于天津开发区供应自

来水 

天津泰达津联电力有限公司 
通过君诺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其 94.36%的股权 

于天津开发区供应电

力 

Championwin Limited 100 投资控股 

津联置业有限公司 
通过 Championwin Limited 

持有其 100%的股权 
经营香港万怡酒店 

君裕有限公司 100 投资控股 

忠正有限公司 100 投资控股 

香港利时年有限公司 100 投资控股 

天津第一饭店有限公司 
通过香港利时年有限公司持

有其 75%的股权 
经营天津凯悦酒店 

天津发展经营与投资业务有：（1）生产、分销及销售消费品如葡萄酒等饮

料；（2）投资、经营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港口码头、收费公路、燃气供应及公用

设施；（3）生产、分销及销售工业机械包括升降机及扶手电梯；（4）酒店及

相关物业。 

（三）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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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津联集团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

核心业务情况如下所示： 

企业名称 
津联集团持有或控制的

权益比例（%） 
主要业务 

津联集团天津办事处 100 津联集团在天津的办事处 

津联集团（天津）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00 

投资、资产管理咨询、理财服

务、经济信息咨询及有关管理

服务 

津联投资有限公司 100 投资 

天津吉利大厦有限公司 
通过津联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其 25%的股权 
吉利大厦租赁 

津联联津投资有限公司 100 投资 

天津地毯贸易有限公司 100 物业收租 

津联粮油有限公司 100 物业收租 

津联食品有限公司 100 贸易 

津联机械有限公司 100 贸易 

天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0 贸易 

津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 贸易 

Cavalier Asia Limited 100 投资 

Island Equimax Limited 100 投资 

Progress City Group Limited 100 投资 

天津永实置业有限公司 100 投资 

津联服装有限公司 100 服装贸易 

津联服装发展有限公司 100 服装贸易 

津联纺织有限公司 100 服装贸易 

天津泰达津联燃气有限公司 89.92 

燃气、液化气供应；燃气工程

施工和设备安装；液化气运输

及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 

天津泰达津联国际创业中心有

限公司 
51.78 

在天津市范围内参与高科技项

目的开发及相关技术咨询服

务；自有房屋出租；理财咨询；

及商务信息咨询 

津科生物工程（天津）有限公司 51 
生产医药、工程技术开发及相

关咨询服务 

香港津信住宅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50 投资、持有天津联信股权 

天津联信住宅科技发展有限公 通过香港津信住宅科技 小区智能化设计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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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津联集团持有或控制的

权益比例（%） 
主要业务 

司 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50%的股权 

津联海鸥有限公司 40 手表成表及机芯贸易 

津联中鸥有限公司 40 手表成表及机芯贸易 

长益投资有限公司 20 投资 

天津德元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12.5 
投资咨询、管理咨询、工程咨

询服务 

天津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通过天津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和津联创业投资有

限 公 司 合 计 持 有 其

53.40%的股权 

生产、分销及销售消费品如葡

萄酒等饮料；投资、经营基础

设施建设包括港口码头、收费

公路、燃气供应及公用设施；

生产、分销及销售工业机械包

括升降机及扶手电梯；酒店及

相关物业 

津联集团业务范围涉及基础设施、公用设施、酿酒、机械制造、商业地产、

金融及贸易等领域。 

三三三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 2005-2007 年年年年财务状况财务状况财务状况财务状况 

天津港发展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在中国天津提供港口服务，包括集装箱及非集

装箱货种的装卸和堆存，以及各种配套服务。 

天津港发展 2005-2007 年的财务状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千港元 

合并报表项目合并报表项目合并报表项目合并报表项目 2007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2006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2005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总资产 3,907,394 3,527,189 1,786,061 

总权益 3,393,999 3,002,008 1,429,960 

资产负债率（%） 13.14 14.89 19.94 

 2007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200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200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营业额 1,193,777 1,036,495 898,223 

公司股权持有人应占

溢利 
240,394 304,037 147,275 

每股盈利（港仙） 13.5 19.9 13 

净资产收益率（%） 7.08 10.13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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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受过行政处罚收购人最近五年受过行政处罚收购人最近五年受过行政处罚收购人最近五年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刑事处罚刑事处罚刑事处罚、、、、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收购人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五五五、、、、收购人董事收购人董事收购人董事收购人董事、、、、监事监事监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高级管理人员情况高级管理人员情况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职务职务职务职务 国籍国籍国籍国籍 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号码 
长期长期长期长期 

居住地居住地居住地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它国家是否取得其它国家是否取得其它国家是否取得其它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于汝民 执行董事兼

主席 

中国 ****************** 中国天津 否 

王广浩 非执行董事

兼副主席 

中国 ********** 中国香港 否 

聂建生 执行董事兼

副主席 

中国 ****************** 中国香港 否 

张金明 执行董事兼

董事总经理 

中国 ****************** 中国香港 否 

薛翎森 执行董事 中国 ****************** 中国天津 否 

焦宏勋 执行董事 中国 ****************** 中国天津 否 

罗文钰 独立非执行

董事 

中国 **********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英国 

关雄生 独立非执行

董事 

中国 **********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郑志鹏 独立非执行

董事 

中国 **********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王新强 副总经理 中国 ****************** 中国香港 否 

刘继成 副总经理 中国 **********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任佩雄 财务总监兼

公司秘书 

中国 **********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注：显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为聂建生先生（主席）和张金明先生（执行董事）。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六六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的情况的情况的情况 

（一）天津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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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天津港发展持有天津滨海泰达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8348.HK）5%的股份。 

（二）天津发展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天津港发展的控股股东天津发展持有王朝酒业集团

有限公司（0828.HK）44.82%的股份；以及持有华燊燃气控股有限公司

（8035.HK）22.79%的股份。 

除此之外，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它上市公

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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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 

一一一一、、、、收购目的收购目的收购目的收购目的 

1997年，经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天津市政府通过资产划拨的形式，

以原属于天津市港务局（天津港集团的前身）的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与

天津港第二港埠有限公司两家港口运营企业以及其他四家境内企业在香港组建

成立天津发展。天津发展于1997年12月在联交所主板发行上市。2005年8月，

天津发展于开曼群岛设立天津港发展，而后将港口运营企业资产注入天津港发

展。天津港发展于2006年4月在联交所主板发行上市。 

天津港股份的前身为天津港储运公司。1992年12月天津市港务局作为发起

人，以天津港储运公司的净资产经评估后折股，通过定向募集方式设立天津港

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天津港储运股份有

限公司于1996年6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上市之初主要经营仓储、运

输业务，后通过向天津港集团收购资产逐渐拓展业务范围。2008年4月，天津

港股份完成了向天津港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资产，获得天津港集团注入15

家港口运营企业约41亿元资产，由较为单一的港口装卸服务企业转变为港口综

合服务运营商。 

由于上述历史原因，天津港形成了在同一港区内两家港口业务运营主体的

经营格局。目前，这种经营格局，已经影响天津港未来整体战略发展规划的实

施，削弱了港口的整体对外竞争力。为更好地发挥天津港作为北方大港的整体

优势，及早将其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港和现代化的国际航运和物流中心，使其

成为带动滨海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有必要实施本次收购。 

本次收购完成后，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有利于避免内部竞争，提高整体

运营效率，避免码头、泊位的重复建设，有利于实现两家公司的规模经济和协

调发展，更有效地实施天津港区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实现天津港的进一步做大、

做强。通过本次收购，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天津港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其国内外

的竞争能力，推进天津港的国际化步伐，向建设世界一流大港迈出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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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二二二二、、、、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2009年2月25日，天津港集团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向天津港发展转让其

持有的天津港股份56.81%的股份。 

2009年3月13日，天津港集团收到了天津市国资委于2009年3月12日签发

的《关于对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豁免

公开披露信息的批复》（津国资产权[2009]13号），该等批复已同意豁免天津

港集团就本次股份转让公开披露信息征集受让方。 

2009年3月16日，天津港发展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通过显创投资收购天

津港集团持有的天津港股份56.81%的股份等事项。 

2009年3月16日，天津港集团与天津港发展、显创投资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2009年3月16日，天津港股份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引入天津港发展的全

资子公司显创投资作为天津港股份的战略投资者等事项。 

本次收购尚待天津港股份和天津港发展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取得国务院

国资委、商务部的批准，中国证监会对收购人呈交的《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报告书》无异议以及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天津港股份的义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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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收购方式收购方式收购方式收购方式 

一一一一、、、、收购人在天津港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收购人在天津港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收购人在天津港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收购人在天津港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收购完成前，收购人没有在天津港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天津港股份

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通过显创投资持有天津港股份56.81%的股权，

成为天津港股份的控股股东。其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津联集团 

天津市商务委 

100% 

100% 100% 

天津投资 津联创业 

53.21% 0.19% 

天津发展（0882.HK） 

Leadport hl 

100% 

天津港发展（3382.HK） 

天津市国资委 

天津港集团 

100% 

天津港股份（600717.SH） 

100% 

≥51% 

天津港发展的原有港口资产 

Learder top  

100% 

境外子公司 

显创投资 

56.81% 

100% 

天津市国资委 

天津港集团 

天津港股份（600717.SH） 

56.81% 

100% 

其他A股股东 

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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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本次股份转让的基本情况本次股份转让的基本情况本次股份转让的基本情况本次股份转让的基本情况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09年3月16日，天津港集团和天津港发展、显创投资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当事各方 

转让方：天津港集团 

受让方：天津港发展（以显创投资作为本次收购项下股份的直接持有人） 

2、转让股份的数量、比例及性质 

天津港集团将其持有的天津港股份56.81%的股份，共计951,512,511股国有

股转让予天津港发展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显创投资。 

3、转让价格及对价支付 

各方同意，以本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转让价格定价基准日”）前30个

交易日的天津港股份（“目标公司”）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每日加权平均价

格算术平均值的90%为基础，将本股份转让协议项下股份转让的价格确定为人民

币10.152元/股，共计人民币9,659,755,011.672元。 

如果目标公司在交割日之前进行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应对上述转让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此时的标的股份数额则是指天津

港集团于该等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如适用）之后所持有的目标

公司股份的全部。 

本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转让价格，天津港发展将根据以下方式支付：（a）转

让价格中的人民币6,196,397,649.115元，由天津港发展通过向天津港集团境外

子公司发行对价股份的方式支付；（b）剩余的人民币3,463,357,362.557元，由

天津港发展通过向天津港集团境外子公司支付等值港元现汇的方式支付。 

（1）现金对价的支付 

转让价格中的现金对价部分，即人民币3,463,357,362.557元，由天津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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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按转让价格定价基准日之前的目标公司股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的等值港元（即按1

港元对人民币0.88128元计算为3,929,917,123.453港元）现汇，于生效日之后且

于交割日或之前支付至天津港集团境外子公司的指定账户。根据市场情况，并遵

守以下所述转让价格支付方式的调整之规定，天津港发展可对现金对价的金额进

行相应调整。 

天津港发展应支付的现金对价部分，由天津港发展以其自有现金资源、银行

贷款、股票发售、可转换债发售及/或通过其他合法途径筹集。 

（2）股份对价的支付 

转让价格中的股份对价部分，即人民币6,196,397,649.115元，由天津港发

展按照以单价2.0916港元/股（该价格系依据适用香港法律按照天津港发展的股

份在本协议签署日前5个交易日于联交所的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计算），并按转让

价格定价基准日之前的目标公司股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的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的股份对价总金额（即按1港元

对人民币0.88128元计算为7,031,133,861.106港元），并于生效日以后且于交割

日或之前，向天津港集团境外子公司发行3,361,605,403股普通股股份的方式支

付。根据市场情况，并遵守以下所述转让价格支付方式的调整之规定，天津港发

展可对股份对价的金额（或对价股份的数额）进行相应调整，但是该等调整应同

时满足下述条件：（a）于对价股份发行完成后，天津港集团境外子公司所持有

之天津港发展的股份比例将不低于届时天津港发展总股本的51%；（b）于对价

股份发行完成后，天津港发展的全部已发行总股本将不高于66亿股。 

于交割日前，天津港发展应依据联交所上市规则及适用香港法律的规定及时

启动对价股份的发行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召开股东大会、向联交所及/或香港证

监会报送有关申请等，并应在交割条件得以满足后且于交割日或之前完成对价股

份的发行，以于交割日或之前将天津港集团境外子公司于香港登记公司登记为对

价股份的持有人，并向天津港集团提供该等登记完成的确切证明。 

（3）转让价格支付方式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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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股份转让协议项下股份转让的生效及交割需要满足若干条件（包括但

不限于取得若干政府机构的批准），而该等批准的取得需要一定长的期限，各方

同意，天津港发展可根据市场情况，对上述现金对价金额进行适当调整。调整的

具体方式、金额及范围等由本股份转让协议各方依据届时的市场条件另行协商确

定。其中，如果协议各方经协商一致对上述现金对价金额进行相应调减，则因本

条所述调整而产生的与上述现金对价金额之间的差额，将由天津港发展以按本协

议规定增加发行对价股份或其他合法方式支付。 

各方同意，进行该转让价格支付方式的调整时应当同时满足如下条件：（a）

该等调整不得变更转让价格的总金额；（b）该等调整不得对本股份转让协议项

下各方各自所应承担的税赋有任何实质性的不利影响；（c）该等调整不得阻止

或不合理延迟本股份转让协议项下股份转让的交割及/或对价股份的发行；以及

（d）该等调整不得与对价股份调整应满足的条件相抵触。 

4、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本协议签署日起成立，并对本协议各方构成具有约束力并可执行的

有效协议。本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应于自本协议签署日起9个月内（或各方均

同意的一个更长的期限内）下述各条件得以全部满足（或经有权一方书面豁免或

放弃）之日生效： 

（1）目标公司的股东批准：天津港发展因本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而对目标

公司进行的战略投资，已取得了目标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2）尽职调查的完成：应各方中任一方的要求，另一方已按照本协议的规

定向前者提供有关尽职调查的相关信息及便利，提出要求的当事方已经完成了该

等尽职调查且调查结果令其满意； 

（3）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依据《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

办法》等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法规（包括其于本协议签署日后的修订（如适用）），

本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已经取得国务院国资委（或其授权国资委）有关国有股东

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的批准； 

（4）商务部批准：依据《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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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等外商投资管理的法律法规（包括其于本协

议签署日后的修订（如适用）），本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已经商务部（或其授权

商务部门）的批准； 

（5）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通过： 对于因本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所应进行的

经营者集中申报（如适用），已由商务部反垄断审查机构审查通过； 

（6）中国证监会批准：对于天津港发展因本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所编制的

《收购报告书》，已由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并且中国证监会已同意豁免天津

港发展的要约收购义务。 

（7）无附加条件，未被撤回；无禁止：对于上述涉及的授权、许可或批准，

该等授权、许可或批准不含有将会对本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造成实质障碍或对交

割日之后目标公司的运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附加条款、条件或限制；并且该等

授权、许可或批准于生效日未被撤回。任何有管辖权的政府机构未发布或颁布任

何禁止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完成的法律、法规或命令，且具有管辖权的反垄断审

查机构或法院未发布阻止此次股份转让完成的命令或禁令。 

（二）本次拟转让的股份是否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及附加特殊条件 

根据2008年4月天津港股份向天津港集团定向增发时天津港集团所作出的

锁定承诺，天津港集团所持有的天津港股份全部951,512,511股股份自2008年4

月1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天津港发展承诺：于本次转让股份交割日起，将继续遵守天津港集团在天津

港股份定向发行时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自2008年4月1日起的36个月内不转

让其所受让的天津港股份的股份。如遇适用法律有所修改，则按修订后的规定或

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该等修订之溯及力的解释执行。 

按照《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的规定，天津港发展进一

步承诺：对于依据《股份转让协议》所受让的天津港股份的股份，自交割日起三

年内不转让。如遇《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有所修改，则按

修订后的规定或根据商务部有关该等修订之溯及力的解释执行。 

（三）本次收购的附加条件、补充协议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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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以及《股份转让协议》的规定

以外，本次收购不存在附加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或其他安排。 

（四）本次股份转让需报送批准的部门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有关报批程序正在进行之中。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获得商务部的批准，将待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之后，

履行相关报批手续。 

本次股份转让之后，天津港发展拥有天津港股份的股份将超过30%，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股份转让已触发了要约收购的义务。 

鉴于本次收购完成后，天津港集团将通过其境外子公司持有天津港发展不低

于51%的股份，成为天津港发展的控股股东；而天津港发展将通过显创投资持有

天津港股份56.81%的股份，成为天津港股份的控股股东。天津港集团对天津港

股份的实际控制地位未变，天津港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本次

收购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一）规定的情形，可以向中国

证监会提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申请。天津港发展于呈报本报告书的同时

已向中国证监会报送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报告。 

三三三三、、、、收购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收购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收购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收购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权利限制情况权利限制情况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收购前，天津港发展不拥有天津港股份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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